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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
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
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
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中國金屬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
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
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
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
實，致使其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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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收益約為1,086,000

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約89%。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
核虧損約9,062,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21,167,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每股虧
損約為0.2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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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和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
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546	 	 534	 	 1,086	 	 575
銷售成本	 	 (506	)	 (484	)	 (996	)	 (540	)	 	 	 	 	 	 	 	

毛利	 	 40	 	 50	 	 90	 	 35
其他經營收入	 	 29	 	 2	 	 41	 	 4
行政費用	 	 (3,306	)	 (8,097	)	 (9,287	)	 (12,410	)	 	 	 	 	 	 	 	

經營虧損	 	 (3,237	)	 (8,045	)	 (9,156	)	 (12,371	)
財務成本	 5	 –	 	 (17,962	)	 –	 	 (17,962	)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3,237	)	 (26,007	)	 (9,156	)	 (30,333	)
所得稅費用	 7	 (1	)	 –	 	 (6	)	 –	 	 	 	 	 	 	 	

本期間虧損	 	 (3,238	)	 (26,007	)	 (9,162	)	 (30,333	)	 	 	 	 	 	 	 	

其他綜合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11,197	 	 66	 	 11,027	 	 (360	)	 	 	 	 	 	 	 	

本期間綜合收入╱（虧損）
	 總額（除稅後）	 	 7,959	 	 (25,941	)	 1,865	 	 (30,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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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192	)	 (25,903	)	 (9,062	)	 (30,229	)

	 非控股權益	 	 (46	)	 (104	)	 (100	)	 (104	)	 	 	 	 	 	 	 	

	 	 (3,238	)	 (26,007	)	 (9,162	)	 (30,333	)
	 	 	 	 	 	 	 	

下列人士應佔綜合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959	 	 (25,837	)	 1,912	 	 (30,589	)

	 非控股權益	 	 –	 	 (104	)	 (47	)	 (104	)	 	 	 	 	 	 	 	

	 	 7,959	 	 (25,941	)	 1,865	 	 (30,693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港仙）	 	 (0.07	)	 (0.92	)	 (0.23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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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627		 277
商譽	 	 1,013,243		 1,002,198
其他無形資產	 	 22,442		 22,158	 		 	

	 	 1,036,312		 1,024,633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10	 52		 4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7,405		 539
抵押存款	 	 209		 209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079		 11,422	 		 	

	 	 81,745		 12,211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29		 1,851
流動稅項負債	 	 –		 11	 		 	

	 	 1,829		 1,862	 		 	

流動資產淨額	 	 79,916		 10,3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16,228		 1,034,98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4,327		 3,626
儲備	 	 1,110,105		 1,029,5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14,432		 1,033,139

非控股權益	 	 1,796		 1,843	 		 	

權益總額	 	 1,116,228		 1,03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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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份		 資本贖回		可換股債券		 購股權		 匯兌		 其他		 累計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權益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2,797		 1,006,434		 1		 115,682		 14,655		 (77)		 (49)		 (94,294)		 1,045,149		 50,668		 1,095,817

本期間虧損	 –		 –		 –		 –		 –		 –		 –		 (30,229	)	 (30,229	)	 (104	)	 (30,333	)

本期間其他綜合虧損	 –		 –		 –		 –		 –		 (360	)	 –		 –		 (360	)	 –		 (360	)	 		 		 		 		 		 		 		 		 		 		

本期間綜合虧損總額	 –		 –		 –		 –		 –		 (360	)	 –		 (30,229	)	 (30,589	)	 (104	)	 (30,693	)	 		 		 		 		 		 		 		 		 		 		

確認以股權結算以
	 股份支付之補償	 –		 –		 –		 –		 5,842		 –		 –		 –		 5,842		 –		 5,842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
	 股份所得款項	 83		 7,033		 –		 –		 (2,291	)	 –		 –		 –		 4,825		 –		 4,825

行使可換股債券	 544		 367,277		 –		 (93,973	)	 –		 –		 –		 –		 273,848		 –		 273,84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3,424		 1,380,744		 1		 21,709		 18,206		 (437	)	 (49	)	 (124,523	)	 1,299,075		 50,564		 1,34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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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份		 資本贖回		 購股權		 匯兌		 其他		 累計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3,626		 1,475,357		 1		 18,486		 (4,732	)	 (49	)	 (459,550	)	 1,033,139		 1,843		 1,034,982

本期間虧損	 –		 –		 –		 –		 –		 –		 (9,062	)	 (9,062	)	 (100	)	 (9,162	)

本期間其他
	 綜合收入	 –		 –		 –		 –		 10,974		 –		 –		 10,974		 53		 11,027	 	 	 	 	 	 	 	 	 	 	 	 	 	 	 	 	 	 	

本期間綜合
	 收入總額	 –		 –		 –		 –		 10,974		 –		 (9,062	)	 1,912		 (47	)	 1,865	 	 	 	 	 	 	 	 	 	 	 	 	 	 	 	 	 	 	

發行新股份
	（扣除股份發行費用）	 559		 57,716		 –		 –		 –		 –		 –		 58,275		 –		 58,275

確認以股權結算以
	 股份支付之補償	 –		 –		 –		 3,537		 –		 –		 –		 3,537		 –		 3,537

根據購股權
	 計劃發行股份
	 所得款項	 142		 24,196		 –		 (6,769	)	 –		 –		 –		 17,569		 –		 17,569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4,327		 1,557,269		 1		 15,254		 6,242		 (49	)	 (468,612	)	 1,114,432		 1,796		 1,11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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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37,381	)	 (8,408	)

投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35,544	)	 12,751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75,844		 4,825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淨額	 2,919		 9,168	

匯率變動淨影響	 (262	)	 (360	)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1,422		 88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4,079		 9,697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4,079		 9,645	

短期定期存款	 –		 52		 		

	 14,079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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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採納者相同之會計政策編製，惟如本報告附註2所披露，本報告亦已採納新增及經修
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年度財務報表須涵括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故應與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重要會計政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該等準則於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計財務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5號之改進項目（作為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改進項目之一部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變動之會計處理。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
之首個年度報告期間開始日期或之後之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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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項目5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分類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有關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3

	 －詮釋第14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2

	 －詮釋第19號

1	 適用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4	 適用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5	 適用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如適用）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本集團現正評估其他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於初次應用時之影響。迄今為止，本集
團認為應用其他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
何重大影響。

3)	 收益及營業額

收益（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在本集團主要業務過程
中銷售貨物及提供服務之發票值。

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設定之經營及可申報分類如下：

(a)	 員工暫調業務－該分類指調派員工為外部人士提供系統集成服務以賺取收入；

(b)	 買賣電腦硬件及軟件業務－該分類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買賣電腦硬件及軟
件；及

(c)	 探礦業務－該分類指在中國勘探金礦。



– �� –

下表呈列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

	 	 買賣電腦
	 員工暫調業務	 硬件及軟件業務	 探礦業務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申報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部客戶	 93		 82		 993		 493		 –		 –		 1,086		 575
	 		 		 		 		 		 		 		

可申報分類業績：	 (35	)	 (2	)	 (55	)	 (149	)	 (484	)	 (18,492	)	 (574	)	 (18,643	)
	 		 		 		 		 		 		 		

可申報分類業績總額	 		 		 		 		 		 		 (574	)	 (18,643	)
利息及其他收入	 		 		 		 		 		 		 41		 4
僱員購股權福利	 		 		 		 		 		 		 (3,537	)	 (5,842	)
未分配費用	 		 		 		 		 		 		 (5,086	)	 (5,852	)	 		 		 		 		 		 		 		

除所得稅前虧損	 		 		 		 		 		 		 (9,156	)	 (30,333	)
	 		 		 		 		 		 		 		

資產及負債總額與去年年報所披露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5)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攤銷成本列值之金融負債
	 之利息開支：
	 －可換股債券	 –	 	 17,962	 	 –	 	 17,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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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
按攤銷成本列值之金融資產
	 之銀行利息收入	 (28	)	 (2	)	 (32	)	 (4	)
	 	 	 	 	 	 	

扣除：
出售貨物成本	 459	 	 448		 913	 	 448
提供服務成本*	 47	 	 36		 83	 	 92
核數師酬金	 80	 	 105		 160	 	 214
折舊	 52	 	 30		 105	 	 59
僱員福利費用（不包括董事報酬）：
	 工資及薪金*	 406	 	 295		 825	 	 1,228
	 退休金計劃供款（強積金）	 6	 	 15		 16	 	 25
	 僱員購股權福利	 –	 	 4,735		 3,537	 	 5,842
董事報酬	 864	 	 864		 1,728	 	 1,728	 		 	 	 	 	

	 1,276	 	 5,909		 6,106	 	 8,823

經營租約之已付最低租金：
	 －土地及樓宇	 153	 	 175		 375	 	 242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提供服務成本分別包括與僱員福利費
用有關之約47,000港元及83,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分
別為約36,000港元及72,000港元），此金額已包括於上文披露之「提供服務成本」及「僱
員福利費用－工資及薪金」內。

7)	 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及二零零九年同期，本集團在香港並無產生任
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及二零零九年同期，在香港以外地區經營之附
屬公司於其各自司法管轄權區內擁有結轉稅項虧損全數抵銷應課稅溢利或於其各自司法管轄
權區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該等附屬公司之利得稅撥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未撥備遞延稅
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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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
綜合虧損分別約為3,192,000港元及9,06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
個月：分別約為25,903,000港元及30,229,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
本公司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為4,279,535,000股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
本公司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約為3,976,127,000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
月：分別約為2,814,760,000股及約2,805,681,000股）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獲行使而可能發行之普通股，原因為有關行使及
兌換具有反攤薄影響。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面淨值，期╱年初	 277		 392

添置	 455		 1,417
於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後解除確認	 –		 (1,406	)
折舊	 (105	)	 (126	)	 		

賬面淨值，期╱年終	 627		 277
	 		

成本	 1,391		 925
累計折舊	 (764	)	 (648	)	 		

賬面淨值，期╱年終	 627		 277
	 		

10)	 貿易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52	 	 41
	 		

本集團貫徹實行一項固定信貸政策。一般信貸期介乎30日至90日（二零零九年：30日至90
日）。本集團欲透過嚴謹監控未償還之應收款項從而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逾期欠款由高級
管理層定期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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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	 	 13
31至60日	 52	 	 14
61至90日	 –	 	 14	 		

	 52	 	 41
	 		

11)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經審核）	 100,000,000	 	 100,00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未經審核）	 1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經審核）	 3,625,855		 3,626
	 股份配售	 559,200		 559
	 行使購股權	 142,110		 14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未經審核）
	 4,327,165		 4,327

	 		

12)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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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益分別約為
546,000港元及1,086,000港元，分別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約2%及增加89%。本集
團收益主要來自買賣電腦硬件及軟件業務及員工暫調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虧損較二零零九年同期
減少約70%，主要原因是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行政費用及財務成
本減少所致。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以及本期間內行使購股權及配售股份獲得之現
金流量為其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採取審慎財務管理策
略，並維持穩健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4,079,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422,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主要是由於行使購股
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完成配售股份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費
用及財務成本減少所致。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327,165,247股（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25,855,247股）。

配售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成功配售559,200,000股新股份予不少於六名承
配人，配售價為每股配售股份0.105港元，承配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並非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之關連人士，配售額約佔本公司經配售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13.4％，
並已收訖所得款項淨額約58,000,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已用作流動資金╱進行收
購事項（定義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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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1.	 二零一零年三月八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以行使價每股0.128港元授出
36,000,000份購股權予本集團之一位顧問。該購股權已獲悉數行使，36,000,000
股每股0.001港元之股份（「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配發及發行；

2.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以行使價每股0.131港
元授出36,000,000份購股權予本集團之一位顧問。該購股權已獲悉數行使，
36,00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配發及發行；

3.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35,055,000股股份因35,055,000份於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十日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按行使價0.1176港元配發及發行予本集團之一
位顧問；及

4.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35,055,000股股份因35,055,000份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十日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而按行使價0.1176港元配發及發行予本集團之一位顧
問。

重大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順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買方」）（為本公司之全資附
屬公司）與梁毅文先生（「賣方」）（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主要股東）訂立收購協議
（「收購協議」），以收購寶光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收購事項」），總代價為
2,112,500,000港元（「代價」）。該收購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收購及關連交易。代價
須以下列方式結付：(i)於收購協議當日，總金額67,000,000港元由買方向賣方支付，
作為按金及（倘收購事項完成）部分代價；(ii)48,000,000港元須由買方於完成時促使
本公司按每股代價股份0.24港元之發行價向賣方配發及發行入賬列為繳足之代價股
份結付；(iii)1,200,000,000港元須由買方於完成時促使本公司向賣方發行承付票據
結付；及(iv)代價餘款（即797,500,000港元）須由買方於完成時促使本公司向賣方發
行可換股債券結付。收購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及二
零一零年七月三十日刊發之公佈及通函。

除上述披露之收購事項外，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附屬公司
及聯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收購事項（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借貸，根據借貸總額及權益總額計算之本集
團負債比率為零（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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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評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員工暫調業務分類錄得未經審核
虧損約35,000港元，本集團之買賣電腦硬件及軟件業務分類錄得未經審核虧損約
55,000港元及本集團之採礦業務分類錄得未經審核虧損484,000港元。本集團將維持
其買賣電腦硬件及軟件業務及採礦業務分類，並將會繼續於中國開拓新投資機會。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13名僱員（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25
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及僱員
購股權福利）約為84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53,000港
元）。員工成本下降主要原因是員工人數減少。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褔利維持於具
競爭力水平，僱員薪酬乃由本集團在每年定期檢討之薪酬及花紅制度整體架構下，
按工作表現釐定。本集團亦設有購股權計劃，根據該計劃，本集團之執行董事及僱
員可獲授購股權以認購股份。該計劃旨在鼓勵員工對本集團作出貢獻及保留主要員
工。本集團全職僱員以基本薪金、表現花紅、僱員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作報酬。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取得公司信用卡服務而將定期存款約209,000
港元作抵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9,000港元）。

匯兌風險

本集團面臨之匯率風險極小，因集團公司通常以其自身之功能貨幣持有其大多數金
融資產╱負債。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繼續監管外匯風
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重大外幣風險作出對沖。

前景

本集團主要從事買賣電腦硬件及軟件以及於中國之探礦業務。本集團不時尋求適合
的投資機會，以多元化現有業務組合及擴闊其收入來源。就此而言，董事認為收購
事項為本集團進軍前景向好之創新彩票業務銷售渠道服務及中國福利彩票市場以及
拓闊本集團收入基礎提供良機，藉此提升本集團財務狀況及未來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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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披露

1.	 將就批准收購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所有交易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召開股東
特別大會。

2.	 於報告期末後，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合共可認購11,25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因一名僱員及一位董事辭任，董事決定於期滿後失效。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的權益及淡倉

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規定被認為或視作擁有的任
何權益及淡倉），或須列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予以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
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必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載列如下：

	 	 股份及	 佔已發行
	 數目	 相關股份	 股本之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	 相關股份	 總數	 概約百分比

梁毅文先生（「梁先生」）	 實益擁有人	 702,615,000	 –	 702,615,000	 16.24%

	 透過一間受控制公司	 1,474,400	 –	 1,474,400	 0.03%

	 	 （附註1）

吳國柱先生（「吳先生」）	 實益擁有人	 472,500	 10,000,000	 10,472,500	 0.24%

	 	 	 （附註2）

武衛華女士（「武女士」）	 實益擁有人	 –	 10,000,000	 10,000,000	 0.23%

	 	 	 （附註3）



– �� –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迅佳投資有限公司（「迅佳」）持有，該公司由梁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梁先生被視為持有迅佳所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2.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吳先生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以每股0.1328港元的行使價購
買總計20,000,000股股份。該等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期間行使。由於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股本中每兩股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
合併股份（由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起生效）（「股份合併」），相關認購價由每股股份0.1328
港元調整為每股股份0.2656港元，而根據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可發行的股份數目由20,000,000
股股份調整為10,000,000股股份。

3.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武女士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以每股0.1328港元的行使價購
買總計20,000,000股股份。該等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期間行使。股份合併使相關認購價由每股股份0.1328港元調整為每股股份0.2656港元，而根
據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可發行的股份數目由20,000,000股股份調整為10,000,000股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任何董事及主要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規定被認為或視作擁
有的任何權益及淡倉），或須列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予以存置之登記冊
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提述之董事之交易必守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或公司（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
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
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以及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
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之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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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採納該購股權計劃，並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更新
其授出購股權之10%限額。該購股權計劃之主要目的為激勵該購股權計劃所界定之
合資格參與者並向彼等對本集團之貢獻給予獎勵。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根據該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之變動詳
情如下︰

	 期內購股權之變動（經調整）
參與者名稱	 	 實際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或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一月一日	 已授出	 已行使	 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顧問	 二零零七年	 0.2850	 二零零七年七月九日至	 48,000,000	 –	 –	 –	 48,000,000
	 	 七月九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七年	 0.4060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	 41,000,000	 –	 –	 –	 41,000,000
	 	 八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	 0.2656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至	 40,000,000	 –	 –	 –	 40,000,000
	 	 七月十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九年	 0.1176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至	 83,110,000	 –	 70,110,000	 –	 13,000,000
	 	 十二月十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零年	 0.128	 二零一零年三月八日至	 –	 36,000,000	 36,000,000	 –	 –
	 	 三月八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零年	 0.131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至	 –	 36,000,000	 36,000,000	 –	 –
	 	 三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僱員	 二零零八年	 0.2656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至	 10,000,000	 –	 –	 –	 10,000,000	*
	 	 七月十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董事
	 －吳先生	 二零零八年	 0.2656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至	 10,000,000	 –	 –	 –	 10,000,000
	 	 七月十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武女士	 二零零八年	 0.2656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至	 10,000,000	 –	 –	 –	 10,000,000
	 	 七月十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前任董事	 二零零八年	 0.2656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至	 1,250,000	 –	 –	 –	 1,250,000	*
	 	 七月十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	 購股權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失效。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根據該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被取
消。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披露之其他權益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擁有的權益及淡倉」及「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兩段所披露者
外，據董事所知，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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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書面制定職權範圍。於本報告
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梁偉祥博士（審核委員會主
席）、蔡偉倫先生及王軍穗先生。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
統。審核委員會成員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
績，認為有關財務報表乃符合適用會計準則、聯交所上市規定及其他法定要求，並
已作出充分披露。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局致力於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以加強本集團之透明度及保護本公司股東之權
益。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遵守守則條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若干推薦採納最佳常規守則，惟下列情況除外：

1.	 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加以區分，不能由同一人兼任。

	 目前，董事會主席一職由梁毅文先生擔任，彼具備卓越領導才能，且熟知本集
團業務知識。董事會相信，讓梁先生出任主席可為本公司帶來強而貫徹之領
導，以及實際高效地策劃及執行商業決定及策略，並能確保為本公司股東帶來
利益。

	 儘管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尚未獲委任，本公司之整體管理工作由梁先生及所有
執行董事負責，彼等均對本集團業務擁有豐富經驗。彼等各自的專業領域有助
提升本集團之整體發展及經營策略。

	 本公司仍在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此空缺，使公司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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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守則第A.3條規定董事會須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行。

	 自高世魁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辭任後直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即王軍穗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之日期），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之人數均少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1)

條及第5.28條規定之最少人數。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1)條及第5.28條。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標準

本公司已採納其條款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所載董事買賣股份之規定
條款寬鬆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必守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並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任何違反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之標準及守則之事宜。

競爭及利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管理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
或可能構成任何重大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局命
中國金屬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吳國柱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梁毅文先生、吳國柱先生及武衛華女士；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梁偉祥博士，蔡偉倫先生及王軍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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